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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面的通商政策(下) RCEP 不与 TPP 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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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南亚国家

联盟（ASEAN）各国以及日本、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5

个国家签署。这是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贸易及人口规模约

3成的巨大经济圈的诞生。 

2012 年 11 月，包括印度在内的 16个国家宣布开始谈判。调整

各国之间交错的利害关系并不容易，谈判期限一再被延迟。印度最

终没有参加。经过这样的曲折，总算达成了谈判协议。 

在过去的十年中，伴随着中美力量平衡的变化引起的区域环境

的变化，加上以美国特朗普政权提出的对抗性通商政策所代表的全

球贸易保护主义气氛的增强，亚洲地区秩序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不确

定。RCEP 谈判协议是每个国家在面对不稳定局势时进行风险对冲

（规避）的体现，也表明了东亚各国维持并进一步发展不断变化的

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 

RCEP 的成果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逐步取消商品贸易关税。但是，对于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和国际

经济秩序来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 RCEP 促进跨境供应链(供应网)发展推动“21 世纪贸易”的伙

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构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则。 

通过扩大和深化跨境供应链而取得发展的东亚，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以比以往更高的水

准保证物、人、创意、投资的双向顺畅流动的国际规则。正因为参加 RCEP 的各国当局一定程度上

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所以 RCEP 谈判才达成了协议。 

因此，RCEP 的核心是制定比取消关税更具有动态效果的共同规则。特别是原产地规则、服务、

投资、知识产权的各章节的规定,包括现行的东盟+ 1 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知识产权的贸易相关方面的协定(TRIPs)等，值得关注的是，

它的建立水平高于每个领域的现行协定所商定的水平。(参照图表)。 

 

要点： 

 制定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通用规则是核心 

 中国加入约束自己的规则也很重要 

 还需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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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CEP 中达成共识的共同规则值得注意的地方 

领域 值得关注的主要内容 

原产地规则 通过统一的规则和附加价值的累积规则，灵活的原产地认定等 

服务 
国内国民待遇义务、市场准入义务、最惠国待遇义务的规定、负面清单方式的

自由化约定等(注 1) 

投资 
国内国民待遇义务、最惠国待遇义务的规定(注 2)、禁止技术转让的要求、禁

止特许权使用费(提供技术补偿)的规定(注 3)等。 

知识产权 协调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对未经版权许可的复制品的处罚规定等 

电子商务 禁止数据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等（注 4） 

(注 1) 当前采用积极清单方式的国家也在宽限期后，转向负面清单方式   
(注 2)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免于最惠国待遇   
(注 3)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免于禁止技术转让请求和特许权使用费规定。  
(注 4) 出于公共政策和安全原因允许例外的规定。宽限期适用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另外，在电子商务这一章中，在不妨碍出于公共政策和安全原因而施加限制的前提下，包括

禁止在日本安装服务器的禁止数据本地化的法规，以及不阻止电子信息越境的数据自由流动相关

规定。随着数字经济的扩大，预计数字转换(DX)将加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出台这一规定的意

义非常重大。 

15 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差距很大，在谈判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也逐渐显现出来。而

且还考虑到各国在遵守协议内容之前设置过渡期间。此外，物品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和规则水平低

于 2018 年 12 月美国以外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1）。 

尽管如此，多样的东亚各国实现了一定程度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共享，这将在很

大程度上规定地区经济秩序的存在方式。RCEP 制定了召开联合委员会和设置事务局的规定，预计

今后也将进一步制度化。 

把 RCEP 视为中国主导的框架，从建立投资和电子商务交易等方面束缚中国的规则构筑这一

点来看，也是过于单纯的看法。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2000 年以来 ASEAN 与各国各自构筑的

ASEAN+1 的 FTA 为基础，以东盟为中心的广域经济统合为目标的框架。 

早在以前，ASEAN 就提出了通过加强包括供应链强韧化在内的东南亚、东亚整体的连接性来

实现发展的方向。作为恢复和发展因新冠病毒受到打击的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方略，其重要性进一

步得到强调。此外，RCEP 是中国、韩国、日本共同参加的首个区域贸易协定（RTA），而且由于 ASEAN

这一结合点的存在，首次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故意把 TPP 和 RCEP 对立起来谈论，也会误判广域地区经济统一的本质。反对保护主义风潮，

维护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深化和扩大供应链，这是 RCEP 和 TPP 共同的基本原则。将

来，以 TPP 和 RCEP 为基础，以整个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为目标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或许会

实现。 

当然，哪个国家在地区经济统整合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地缘政治竞争和 RCEP不无关系。中国-

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来自中国的投资扩大倾斜持续，加上广域经济圈构想“一带一路”的向心力也

互相结合，中国经济的存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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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以下事实的重要性：中国不一定会在短期内从其经济中受益，而是参与了对其经济

活动施加一定纪律的规则制定。比起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之外的中国，主张遵守国际秩序的规则

并以发展为目标的中国更难对付。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加入 TPP 可能性的真正意图尚不明确，但

考虑到加入 RCEP 的事实，有必要关注其今后的态度。 

日本等其他的 RCEP 成员，在中国的经济存在扩大不可避免的前提下，通过灵活运用 RCEP，

进一步促进 ASEAN 后发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经济主体的供应链的加入，应该以区域内整体的发

展为目标吧。 

从与扩大的中国经济的地位保持平衡的角度来看，期待印度的加盟也可以理解。但是，印度

的参与，前提是排除保护主义、废除国内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提高跨境供应链的加入程度是促进本

国发展的最佳选择，印度的当局者共享这一理想。 

被市场原理所牵引的跨越国界的供应链的扩大，很有可能引起加入其中的经济主体和地区与

非经济主体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破坏环境等公共利益的事态。为了应对这些课题，RCEP 需要

制定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发展的共同规则。 

RCEP 设置了中小企业的章节，可以看出对这些课题的问题意识，但 TPP 中劳动、环境的章节

却不存在。日本应致力于将这些旨在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定添加到 RCEP 中，进一步充实其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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